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中高中 111 年度第 1 學期 
期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111 年 9 月 5 日（一）15 時 30 分～16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一、主席致詞：(略) 

 

二、會議流程： 

（一）學務處(接案單位)報告： 

110-2 學年度共計二案，待處理中，均為責任通報。 

 

（二）性平業務單位（輔導室）報告： 



（三）性平相關來文： 

1.有效通報一起來

 
2. 主旨：重申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及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下簡稱防治準則）之相關注意事項，

請貴校依說明段配合辦理，請查照。 
  防治準則第23條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所屬人員不得以任

何名義對案情進行瞭解或調查且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或切結

文件。」爰請督導所屬學校依前開規定辦理，並督導學校切勿主

動提供「無意願申請調查簽復學校通知書」或「不申請調查同意

書」等類似文件予被害人，以落實維護學生權益。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其中校

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小組成員之組成及其功能等法規面，請務

必依前開規範辦理，避免因行政處理程序瑕疵而衍生適法性問

題。 
  性平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

任務為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爰請貴校每學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時，應依照「行政與防治」、「資源與空間」、「輔導與諮

商」、「課程與教學」等四大面向進行檢視，以落實推動校園性

別平等教育業務，建構和諧關懷、安全尊重的友善校園環境。 
本校性平會設置「常設統整機制」(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與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理小組」，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常設統整機制」(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 

編號 名  稱 職    稱 性別 姓    名 工作執掌 

1 召集人 校    長 女 江書良 
（一）平時: 

1. 訂定/修正處理計畫 
2. 統整行政資源 
3. 提供校長諮詢 
4. 行政運作協調 

（二）發生性平事件時，擔任「緊
急事件處理小組」，進行事件判
斷、通報、危機處理及媒體公關
等緊急應變。 

2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女 朱寶諭 

3 委  員 輔導組長 女 陳依蘋 

4 委  員 輔導教師 女 陳姵汝 

5 業務承辦
人 主任教官 男 姜政江 

 

（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理小組」： 

臺北市滬江高中 111-1 學期性平會簽到簿 

職   別  姓名 / 性別  現 任 職 務  簽 到  備 考 

1.主任委員／召集人  江書良／男 校    長    

2.委員 許秀玲／女 教務主任    

3.委員／執行秘書 朱寶諭／女 學務主任    

4.委員     陳依蘋／女 輔導組長   

5.委員 黃雪芳／女 總務主任    

6.委員  房性宏／女 訓育組長   

7.委員 許秀卿／女 人事組長   

8.委員 王延蕙／女 教學組長   

9.委員 童秉文／女 行政教師   

10.委員 陳銘華／男 航訊科主任   



11.委員 張鈞策／男 設計群科主任   

12.委員 楊雅琦／女 餐飲管理科主任   

13.委員/業務承辦人 姜政江／男 主任教官   

14.委員 江沛儒／男 體育組長   

15.委員 陳姵汝／女 輔導教師   

16.委員 王瓊梅／女 教師代表   

17.委員 黃今香／女 實習組長   

18.委員 楊治賢／男 衛生組長   

19.委員 曾淑芬／女 職工代表   

20.委員 徐郁泰／女 家長會長   

21.委員 安翊華／女 學生代表   

15 女 6 男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